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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217            证券简称：正源 5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进展情况的公告

 

根据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对累计

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的统计，现将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

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决诉讼、仲裁404个，涉及金额33,999.33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76%。其中：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3个，涉及金额4,171.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1%；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仲裁401个，涉及

金额29,828.0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84%。 

二、累计未决诉讼、仲裁所处案件阶段 

（一）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 

案件阶段 案件个数 涉及金额（万元） 占净资产比例 

一审阶段 1 2,079.63 1.45% 

再审阶段 1 10 0.01% 

未履行生效判决 1 2,081.68 1.45% 

合计 3 4,171.31 2.91% 

（二）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 

案件阶段 案件个数 涉及金额（万元） 占净资产比例 

诉前调解中 7 209.34 0.15% 

仲裁 2 4.48 0.00% 

一审阶段 12 1,166.88 0.82% 

二审阶段 1 238.51 0.17% 

再审阶段 2 6.85 0.00% 

判决履行中 21 280.82 0.20% 

未履行生效判决 104 5,446.50 3.81% 

执行阶段 255 22,474.64 15.71% 

合计 401 29,828.02 20.84%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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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项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诉讼 

前述累计未结案件中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单项诉讼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诉讼8个，具体如下： 

序号 案件编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金额注

 

（万元） 
案件阶段 

1 

(2023)川

0116 民初

5966 号 

江油市信实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鸿腾源实业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158.27 申请执行 

2 

(2023)川

1303 民初

4405 号 

江油市信实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美安美木业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130.25 

未履行生

效判决 

3 

(2024)川

0116 民初

1774 号 

四川鸿腾源实业

有限公司 

四川美安美木业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81.68 

未履行生

效判决 

4 

(2024)川

1303 民初

1951 号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充市高

坪区支行 

被告一：四川美安

美木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正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057.80 申请执行 

5 

(2024)川

0116 民初

3583 号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市双

流区支行 

被告一：四川鸿腾

源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正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069.95 

未履行生

效判决 

6 

(2024)川 

0105 民初 

21470 号 

四川省国托物

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物业服务

纠纷 
1,017.48 一审 

7 

（2022）辽

0291 民初

6445 号 

辽宁新恒基岩

土工程有限公

司 

四川澋源建设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

纠纷 

1,004.26 申请执行 

8 

（2024） 

辽 0291 民

初 10416 

号 

四川澋源建设有

限公司 

大连海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079.63 一审 

注：此处按起诉金额或判决金额列示, 含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等金额。 

四、 累计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结诉讼、仲裁事项主要系人造板业务子公司作为

被告的诉讼，主要为供应商起诉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及承担延期支付货款的利息、违约金，

该类应付款项公司已于采购验收等应付义务产生的时点在应付账款等报表项目予以确

认。 

公司累计未结诉讼、仲裁主要为尚未履行判决和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暂时无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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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因新增诉讼、仲裁事项需支付律师费及相关

诉讼费用，同时公司会面临支付利息、违约金、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情

况，进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

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1、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案件的增加，主要系受融资政策和条件的影响以及经济恢复

期供应链压力凸显的不利影响，公司人造板业务供应商收紧信用政策，同时纤维板市场

需求下降，公司资金周转压力持续增加，导致人造板业务板块出现未能按合同约定付款

从而引发诉讼的情形。截至目前子公司人造板生产线尚未恢复生产。 

2、因诉讼公司以及子公司存在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以及部分资产被查封的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户数共计33个，实际冻结金额合计

123.2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1%，占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0.43%；被查封

资产账面价值约5.2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9.94%。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

产受限情况最终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3、鉴于累计诉讼、仲裁已集中进入执行程序，公司人造板业务子公司四川鸿腾源实

业有限公司、四川美安美木业有限公司被查封资产存在被司法强制拍卖的可能，存在被

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4、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案件后续进展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 月 8 日 


